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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合称《受

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化、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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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公司债券注册及发行情况

2023年 10月 24日，根据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393号”文，发行人

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8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批文项下，发行人

发行了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240816.SH，债券简称：24能化 01）、福建省能源

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

券代码：243045.SH，债券简称：25能化 02），中信证券担任以上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

二、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5年 8月 18日披露了《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及诉讼进展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福建安溪聚贤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与安溪联美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

1、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厦门仲裁委员会

（2）案号：XA20231436

（3）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福建安溪聚贤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贤教育”）

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安溪联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溪联美”）

（4）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为发行人的四级子公司

（5）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及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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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溪联美的母公司，以下简称

联美公司）、聚贤教育与安溪县人民政府就上海音乐学院安溪南翼新城社会教育

培训基地签订《项目开发建设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项目开发建

设补充协议书一》，同月安溪联美与聚贤教育签订《协议书》，根据前述三方协

议约定，联美公司在三方协议的权利义务由安溪联美承继。后因安溪县人民政府

无法按约定退还超出 17万元/亩的土地出让金给安溪联美，安溪联美也未付聚贤

教育土地建设资金。聚贤教育于 2023年 8月 23日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要求安溪联美支付土地建设资金 1821.8876万元及相应利息。

后安溪联美于 2023年 9月 20日提起反请求，该案请求与反请求合并审理，

经 2023年 10月 25日第一次审理后，仲裁庭作出三方协议无效的释明函。

2024年 1月 19日安溪联美变更仲裁反请求，变更后为：请求裁决安溪聚贤

向安溪联美返还其已支付的建设资金 4273.7846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请求裁

决安溪聚贤向安溪联美返还其已支付的项目代理费 658.21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安溪聚贤承担。

2024年 5月 10日聚贤教育变更仲裁请求，变更后为：请求裁决安溪联美向

其支付案涉项目土地出让金 2201.06万元；请求裁决安溪联美向其支付案涉项目

建设工程款 5654.1474万元；请求裁决安溪联美向其支付项目消防、绿化、装修

装饰等收尾工程款 4050万元（暂定金额，具体以鉴定报告为准）；请求裁决本

案仲裁费用由安溪联美承担。

（6）诉讼/仲裁的标的金额：仲裁本请求金额 11905.21万元。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厦门仲裁委已作出裁决，驳回聚贤教育和安溪联美的全部仲裁请求。

（二）关于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与中电建湖北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发行人在 2025年 1月 16日《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中提及“关

于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与中电建湖北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近期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收到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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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北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撤回原在漳浦县人民法院起诉的同项目项下的另一起

材料款案件，并将该案诉求并入本案中。

因此本案增加诉求 718.520052万元。调整后，本案诉求由原来的“17411.47

万元”变更为“18129.99万元”。

三、影响分析

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正常，预计相关诉讼、仲裁不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拟采取的措施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

证券作为“24能化 01”、“25能化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

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24能化 01”、“25能化 02”的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芳、庄雅菲、王琰君、肖翊阳、郭泰麟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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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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